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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7-020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新能源投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创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投资金额：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

出资 10,000万元，持股比例 100%； 

特别风险提示：投资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投资

损失等方面的风险； 

拟设立的投资公司已取得上海市青浦区政府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推荐函（青府函［2017］）6号），但尚未完成注册登记。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公司已经形成了高端能源装备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主业，为了抓住新能源

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并结合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战

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创力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投资公司设立后，将作为公司新能源产业技术培育、

产业孵化和产融结合的重要平台，主要投资于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电

池及储能系统、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助力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和深化，推动公司整体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2、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了

《关于设立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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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况。  

二、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创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 

5、经营范围：新能源产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以工商注册为准） 

6、股权结构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 100%股比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投资公司是基于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的战略需要，投资公司成立

后，通过控股收购、参股投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可以获取、培育和整合新能源

产业的关键材料、核心部件、高端装备等优质技术、优秀模式和优良资源，并

不断寻求与公司现有业务、人才和资源的协同发展，最大化发挥公司的产业优

势和资本优势，促进公司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不断优化公司产业

结构，促进公司业务升级，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长期竞争力。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拟设立的投资公司已经取得上海市青浦区政府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推荐函（青府函［2017］）6 号），但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此外，公司涉足投资领域，可能存在投资及管理经验不足的风险，对外投

资可能存在收益不达预期或投资失败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投资公司的经营管

理和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设置完善的组织机构、投资流程和投资策略，

引入专业人才，并加强与专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等

方式降低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 月 22日 


